瓦政办发〔2018〕37号

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
2018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奖励补贴办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经济区，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：

《瓦房店市2018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奖励补贴办法》业经市政府九届六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工作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年5月8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瓦房店市2018年农业农村经济
发展奖励补贴办法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辽宁省、大连市和瓦房店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加快推进乡村振兴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结合我市年度重点工作，按照以奖代补原则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鼓励以秸秆利用为纽带的循环农业

鼓励发展以秸秆为纽带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，围绕秸秆肥料化、能源化、饲料化等综合利用，构建“秸秆—通过反应堆技术—肥料—种植业”、“秸秆—青贮饲料—养殖业”产业链。秸秆还田在大连补贴政策基础上每亩补贴10元；利用秸秆反应堆技术消纳玉米秸秆100吨以上，每吨补贴50元；青贮玉米20吨以上，每吨补贴70元。预计奖励资金200万元。
二、扶持发展“智慧农业”
提升农业信息技术创新应用能力，鼓励应用、推广农业物联网技术，促进农业生产智能化水平。在设施水果、蔬菜等农业物联网项目中选择4个进行试点，对设施面积达到5亩以上，具有感知层、网络层、应用层三层架构，网络追溯体系健全，示范效果良好的项目给予补贴，每个补贴15万元，共设奖励资金60万元。

三、支持动物疫病防控优胜站所

对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组织有力、督导及时，年内辖区无重大动物疫情发生的乡镇动物卫生监督所给予奖励，每个站所奖励资金2万元，共设奖励资金50万元。
四、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

对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工作中落实工作职责明确，完成农产品检测任务较好，当地未出现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市、乡两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站给予奖励。其中，市级监测站奖励30万元，每个乡级监测站各奖励2万元，共设奖励资金80万元。

五、鼓励开展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

对在本年度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登记的企业（单位），给予奖励资金5万元。

六、扶持农业科技创新

对在农业新品种、新技术引进、培育、推广或成果转化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农村经济组织，择优奖励5个，每个奖励3万元，共设奖励资金15万元。

七、扶持发展果树防风网项目

对本年度新建整套防风网设施，设计科学合理，采用钢架机构建设、牢固可靠，具有四周边网和天网，应用于结果期果园，且连片面积30亩以上的防风网设施，验收合格后给予3000元/亩补助，预计奖励资金150万元。

八、支持苹果树高接换头技术推广实验

选择满足条件的苹果果园进行高接换头技术推广实验，总面积不超过10亩，接穗个数合理（幼龄树每株10个以上，盛果期树20个以上，老龄树40个以上），当年嫁接成活率在80%以上。果农自购接穗、嫁接。幼龄期果树，果树地径8cm以下（不含8），每亩果树补贴300元；盛果期果树，果树地径8－15cm(含8，不含15)，每亩果树补贴1000元；老龄期果树，果树地径15cm以上(含15)，每亩果树补贴2000元，预计补贴资金2万元。

九、扶持村级建设光伏电站项目

启动规划50个村建设分布光伏式发电项目（低收入村优先），按照实际装机容量（如50KW、40KW），原则上给予不高于50万元补贴，安排1-2个村试点，通过售电增加村级收入。预计扶持资金100万元。

十、强化土地股份合作社贷款贴息

对组建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达到上级要求标准，取得工商营业执照、经营运行效果好、带动能力强的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，年内在金融部门贷款200万元以下，作为合作社流动资金的，按实际贷款额给予不高于7%贴息（贷款利率低于7%时，按实际贷款利率贴息），预计贴息资金100万元。
十一、鼓励渔业安全生产

对年内渔业生产未发生人员死亡责任事故的沿海乡镇、站所及有关单位，按渔船数量给予奖励。拥有渔船300条以上的，奖励10万元；拥有渔船100条以上300条以下的，奖励5万元；拥有渔船100条以下的，奖励2万元。共设奖励资金41万元。

十二、加强制止越界捕捞力度

对年内渔业生产未发生越界捕捞事件的沿海乡镇及有关单位，按渔船数量给予奖励。拥有渔船300条以上的，奖励5万元；拥有渔船100条以上300条以下的，奖励2万元；拥有渔船100条以下的，奖励1万元。共设奖励资金19万元。

十三、抓好森林防火工作

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，对队伍健全、装备整齐、组织有力、措施到位，年内未发生较大以上及国家、省卫星监测热点森林火灾事故，且一般森林火灾较少的，择优奖励15个乡镇街道，每个单位奖励5万元，共设奖励资金75万元。
十四、开展农田基本建设“大禹杯”竞赛

对全市乡镇、涉农街道择优评选10个“大禹杯”奖，每个以奖代补2万元，共设奖励资金20万元。

十五、鼓励测土配方、精准施肥订单服务

对年内全力配合供销社开展测土配方、科学精准施肥工作，成绩突出的乡镇（涉农街道办事处）择优评选5个，给予资金奖励，共设奖励奖金10万元。

十六、支持农产品上行，拓展外埠市场

对积极支持“三品一标”瓦房店特色农产品建设，踊跃参加展会，拓展外埠市场，效果突出的乡镇（涉农街道办事处）、专业合作社和联合社择优奖励7个，每个奖励5万元，共设奖励资金35万元。
十七、支持村级农业生产服务中心建设

组建具有供销社特点的为农业服务中心，提升村集体组织为农服务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，择优评选成果突出的村集体组织、涉农龙头企业（专业合作社）3个，给予资金奖励，每个奖励10万元，共设奖励资金30万元。
具体实施细则由市行业主管部门自行制定；年度工作进行中如遇确需市本级重点推动完成的农业重点项目，将适时制定补充办法。

附件：瓦房店市2018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奖励补贴办法资金明细表

附件

瓦房店市2018年农业农村经济
发展奖励补贴办法资金明细表

	项目
	补助    个数
	资金    （万元）
	合计     （万元）
	备注

	鼓励以秸秆为纽带的循环农业
	　
	　
	200
	秸秆还田每亩补贴10元；利用秸秆反应堆技术消纳玉米秸秆100吨以上，每吨补贴50元；青贮玉米以上20吨以上，每吨补贴70元。

	扶持发展智慧农业
	4
	15
	60
	　

	支持动物疫病防控优胜站所
	25
	2
	50
	　

	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
	1+25
	30+50
	80
	市级30万元，25个乡级每个2万元

	鼓励开展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
	　
	5
	5
	以国家认定证明为准

	扶持农业科技创新
	5
	3
	15
	　

	扶持果树防风网项目
	　
	　
	150
	计划500亩，每亩3000元

	支持苹果树高接抱着实验
	　
	　
	2
	根据树龄和接穗个数补贴

	扶持村级建设光伏电站项目
	2
	50 
	100
	规划50个，选择两个村先行试点

	支持土地股份合作社贷款贴息
	　
	　
	100
	年内贷款200万元以下，按实际贷款额给予不高于7%贴息（贷款利率低于7%时，按实际贷款利率贴息）

	鼓励渔业安全生产
	　
	　
	41
	300条以上10万元；100-300条5万元；100条以下2万元

	制止越界捕捞
	　
	　
	19
	300条以上5万元；100-300条2万元；100条以下1万元

	强化森林防火工作
	15
	5
	75
	　

	开展农田基本建设“大禹杯”竞赛
	10
	2
	20
	　

	鼓励测土配方、精准施肥订单服务
	5
	2
	10
	　

	支持农产品上行，拓展外埠市场
	7
	5
	35
	　

	支持推动农业生产服务平台建设
	3
	10
	30
	　

	　
	　
	　
	9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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